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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認同與認同政治 

游美惠（高師大性別教育所副教授） 

身份認同身份認同身份認同身份認同(identity) 

什麼是認同？認同是個人或群體藉之以和其他的個人或群體區分彼此社會

關係的方式（Jenkins, 1996），江宜樺（1997）曾為文指出， 

認同一詞指的是一個主體如何確認自己在時間空間上的存在。這個自我認識、自我肯

定的過程涉及的不只是自我對一己的主觀了解，也滲雜了他人對此一主體之存在樣態

是否有同樣或類似的認識。一個人要形成充足的自我認同(self-identity)必須透過許多

途徑，包括性別上的認同(我是男性，還是女性，還是雙性傾向？)，家族關係上的認

同(我是誰的子女？誰的兄弟或姊妹？)，社會階層或階級上的認同(我是中產階級還是

被剝削的勞工)，以及宗教信仰方面的認同(我是基督徒或是佛教徒或無神論者)等等。

一個人對他(或她)在自己所著落的時空脈絡中越是有清楚的指認，就越能回答「我是

誰？」這樣一個既簡單又複雜的問題。（p.96） 

然而回應「我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也不是只有一個，因為我們身處於各種體

系之中，所以我們同時具有多重身分，某些身分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像種族、性

別和家庭中諸如長子或長女的身份，有些身分則是我們在人生過程中獲得的：如

學生身分、律師或老師身分、已婚男（女）性的身分等。不論我們是否真的在執

行、實踐這些身分，我們都具有這些身分（註一）。 

認同還可以區分為自我認同與集體認同，自我認同是一種自我界定，而集體

認同是對於特定團體的肯定、承認，將自己與該特定群體視為同一相連的整體。

例如我們可能會因為要抗拒某個政權或是新決策而形成集體認同，我們也有可能



為了要共同達成特定的理想與目標，而建構出某種特定的集體認同來。《社會認

同》（Social Identity）一書的作者 Richard Jenkins（1996）就指出：個人認同與集

體認同之間的最顯著差別，在於前者強調了差異（difference），而後者著重類似

性（similarity）（Pp.19-20）。 

我們的身分認同和我們所扮演的角色（role）一樣都相當多元。然而，雖然

一樣都相當多元，兩者卻不能被等而視之；角色是社會文化加諸於個體，包含全

套的信念、價值、態度與規範，期待某個個體依其與他人的關係而遵循的行為腳

本，所以認同作為一種自我界定的意義來源相較來說是比角色更為個人化的

（individualized）（Giddens, 1991）。 

認同政治認同政治認同政治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 

藉著人我之間的同與異的區別，認同才被建構而成（Jenkins, 1996：4），但

這同與異之被承認與否，其實也與權力之運作有所關聯：認同的議題包含個人如

何認定歸類自己以及他們是否被他人認定為自己希望歸屬的身份類別，而這樣的

自我歸類與他人的歸類經常是「政治的」（曾嬿芬，2000），所以，不能僅將認同

視為是情感導向的，認同和權力位置與政治經濟利益息息相關。舉例來說，有權

勢者可以承認或否認（或拒斥貶抑）弱勢者之身分或特色，所以弱勢者之身分能

否確立就常會受到有權勢者對其是否包容接納之影響。多元文化論者 C. Taylor

曾言： 

 

我們的認同，部分地是由於他者（other）的承認，或者是由這種承認的缺席而造成的，

而且往往是由他者的誤認（misrecognition）而形成的。所以，如果圍繞著他們的人群

與社會向他們反射出來的，是ㄧ幅表現他們自身的拘謹、低下和令人蔑視的圖像，一

個人或一個群體便會遭受實實在在的傷害和扭曲。可見，缺乏承認或錯誤的承認能夠

對人造成傷害，成為一種壓迫形式，把人囚禁在錯誤的、被扭曲和貶損的存在方式之



中（董之林、陳燕谷譯，1997：3-4） 

 

對於社會上的弱勢團體成員而言，以上所述的「錯誤的承認」事實上是並不

罕見的生命經驗，大多數的女性或是種族（族群）弱勢團體之成員，或多或少都

有過如此的經歷，而其他像同性戀者與跨性別者（transgender），他們的存在也常

不被社會大眾所承認，這可以說就是一種認同政治運作的結果。 

在《多元文化教育辭典》之中，針對「認同政治」這個概念，編者除了簡介

此一概念之由來與意涵外，還討論認同政治的重要性，因為就是從一個人定義自

己是誰時，權力政治就已在運作了！當初最早使用認同政治一詞的，是在波士頓

起家的黑人女性主義團體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他們探究自己的壓迫經驗

時就提到：「我們深信：最深遠也最基進的權力運作就是直接出自於我們的身分

認同」（Grant ＆ Ladson-Billings, 1997：136）。基本上晚近探討認同政治的文獻，

都會特別強調認同是流動且被動態建構而成，個人的經驗需要連結到社會結構，

才能掌握認同之被建構或重構。所以各種社會運動都涵括了認同政治的部份，以

廓清主體位置、建立認同作為召喚手段及運動目標。不論是勞工運動、國族運動、

女權運動、同志運動或其他弱勢族裔爭取權利的社會運動，都在過程中經歷釐清

運動成員之主體處境，塑造新的自我感受，乃至於爭辯認同邊界的議題。此外，

位居主流的社會群體，在回應與對抗挑戰其既得利益的新社會勢力時，亦常訴諸

認同政治。 

簡而言之，認同政治指的就是權力關係介入個人認同的建構過程，一個人是

承認並肯定自己的身分絕非只有情感的成分，外在的權力關係甚至是利益糾葛，

都是影響個人認同的重要因素。而性別教育的理論或實踐，若認清到這一點，該

有什麼回應呢？這更是值得我們繼續去作深入探究的重要議題。 

 

註釋 

註一：改寫自 Allan Johnson 的《見樹又見林》一書中的相關討論，見成令方等



譯 （20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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